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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乳房 X 光攝影篩檢巡迴車執行婦女乳房 X 光攝影 

巡迴篩檢標準作業程序  

 作業流程 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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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執行乳房X光攝影巡迴篩檢之醫療

機構，非本署公告之「乳癌確認診斷

醫療院所」或「乳癌確認診斷及治療

醫院」，或係跨縣市執行巡迴篩檢服務

者，須與巡迴篩檢當地縣市之至少 1

間上述醫療機構簽訂合作合約，並訂

定後續轉介、資料回報之流程，報機

構所在地及執行篩檢地之衛生局同意

後始得執行。 

 

1. 須於車體內明顯處張貼通過國民

健康署資格審查及行政院原子能

委員會登記備查之證明文件。 

2. 須於攝影儀器上明顯處張貼所有

使用該儀器之放射師執業執照影

本及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發之

品質標籤。 

3. 須於車體外明顯處張貼本次執行

放射師之執業執照影本。 

4. 須於車體移動至定點、病人造影

前，執行品管並留存紀錄。 

5. 須配合衛生主管機關及行政院原

子能委員會專案稽核。 

 

1. 乳房Ｘ光攝影巡迴篩檢之醫療機

構及其合作判讀醫院皆應妥為保

存巡迴篩檢個案之影像，儲存格式

應符合 DICOM DIR 格式，留存年

限同病歷。 

2. 提供乳房Ｘ光攝影個案 category

「0」、「3」、「4」、「5」以 DICOM DIR

格式儲存之影像光碟。 

3. 乳房Ｘ光攝影疑似陽性個案中之

category「0」、「4」、「5」追蹤完成

率，須至少達 75％，未達者依規定

扣款。 

註：以上作業程序，若有未盡事宜，依「醫事服務機構辦理預防保健服務注意事項」        

    及「預防保健服務之乳房Ｘ光攝影醫療機構資格審查原則」相關規定辦理。

檢附「乳房Ｘ光攝影巡迴篩檢支援報備審核表」

報請衛生局審查核可，並由衛生局依轄區資源安

排乳房Ｘ光攝影巡迴篩檢。 

醫療機構、乳房 X 光攝影儀及執行巡迴篩檢之

醫事放射師（士）須通過國民健康署「預防保健

服務之乳房Ｘ光攝影醫療機構資格審查」。 

欲檢查婦女依「婦女乳房Ｘ光攝影巡迴篩檢評估

表」填寫基本資料。 

 

放射師（士）依「婦女乳房Ｘ光攝影巡迴篩檢評

估表」，評估婦女是否適合當場受檢，並適時給

予說明，本表須併同婦女 X 光攝影檢查表相關

表單及病歷保存。 

提供適合受檢之婦女乳房Ｘ光攝影檢查。 

以掛號郵寄書面報告通知受檢者乳房Ｘ光攝影

檢查結果，並免費提供檢查結果為 category

「0」、「3」、「4」、「5」之婦女影像光碟、乳房

Ｘ光攝影異常個案報告表及判讀醫師繕打報告

影本，以利乳房Ｘ光攝影篩檢疑似陽性個案赴

醫院進一步接受後續檢查或作為日後影像參

考。 

 

追蹤乳房Ｘ光攝影篩檢疑似陽性個案後續複檢

及確診結果。 
 

【附件二】 


